約  會  強  暴  的  預 防
    「約會強暴」是熟識者強暴的一種，早就存在我們的社會中，只不過由於「約會強暴」， 常是發生在熟識朋友約會，兩造當事人間的強暴案件，所以雙方較易以私下和解的方式處理，或受害者一方會選擇不敢告知任何人處理。因此，大部份不會經由法院訴訟途徑處理，且比較不會在媒體上報導，社會大眾也較少聽到此類案件的發生。
   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迅速，男女間的關係日益開放，彼此的交往亦較往昔頻密， 「約會強暴」的知識，使和歐美諸國的社會一樣，變得更加的重要，從刑事警察局所出版的官方資料得知，近十年來台灣地區強姦被害人的最高危險群，是年齡在十二歲至十八歲之間，占所有強姦犯罪被害人的百分之四十八之多，在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對於兩性關係缺乏經驗，因此在感情、決定事情及面臨衝突上，不知如何處理交往過程中的複雜性，把愛情與兩性關係浪漫化。因而顯示出強姦案件以青春期之女性被害人為主的犯罪特徵，而青春期也正是女性約會交友的盛行期，因之防範約會強暴，更是年屆此時的女性所必須注意的知識。
防暴的安全（SAVE）原則

    整個防暴的「安全原則」，是有優先順序的，必須先求第一順位的策略，如果第一策略無法達成，才退而求其次，然後依此類推採取各個層次的防暴策略。易言之，防暴的原則能夠「尋求安全」，就不必「躲避危險」：能夠「躲避危險」就不必「逃避災難」：能夠「逃避災難」就不必「緩兵欺敵」，「安全原則」，分別詳述如下：

「S」，是「Secure」
    防暴必須考慮以「尋求安全」為先，約會需要將安全條件放在第一順位考量，比如說和第一次見面的人約會，可能的話，可以要求好朋友陪伴，或是約在較為公開、明亮的地點見面，能尋求安全，是約會的最基本要求。

「A」，是「Avoid」
    即「躲避危險」，是指防暴如果在不能考慮「尋求安全」為先的狀況下，則必須要以「躲避危險」為次，比如說若發現約會的對方有問題，約會的地點不恰當，當事人就拒絕約會，或是延遲約會的日程，以躲避可能在約會時會發生的危險。

「F」，是「Flee」

    「逃避災難」， 是指防暴如果不能考量以「躲避危險」為次時，則必須要以「逃離災難」為再次的防暴策略，比如而若正在約會時，判斷對方有不良的企圖，便立即要逃避危險的地點，離開有危險傾向的加害人。

「E」，是「Engage」

    即「緩兵欺敵」，是指防暴如果不能考慮以「逃離災難」為再其次的策略時，則最後的防暴策略是必須要「緩兵欺敵」。比如說在約會時，判斷對方有不良企圖而無法立即逃避時，便需要以緩兵之計欺瞞對方，例如假裝答應願意和他有性行為，但要換個地方，或是以其他理由，如身體不適、身體疾病拖延歹徒可能加害的立即危險。

約會防暴的STOP的口訣

    約會防暴的STOP的口訣，是把與約會防暴有關的四個英文單字的第一個字母，Security，Time，Occasion，Person，組合起來的一個口訣，目的在提醒婦女同胞們，在約會時先停下來想一想，這次約會是否在人、事、時、地上合乎安全。

「S」，是「Security」
    指應邀約會雖不宜過於敏感，但亦應有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的準備，一個浪漫的約會很令人羨慕，但是安全還是很重要的，約會沒有安全，再浪漫的約會，可能都變成不幸的經驗。

「T」，是「Time」

    指約會的時間，要「正常」，假如只見過一次面，就約當事人在晚上一點鐘單獨出遊，這並不是很正常的狀況，當事人應該回絕或請其更改較為正常的約會時間。

「O」，是「Occasion」

    指約會的場所要「正當」，一般而言，約會地點以明亮、公開、能見度高最為安全，約會如能選擇這些場所，對自己當然就更有保障。

「P」，是「Person」

    指約會對象（人）要「正派」，所謂「正派」，並不是可以從外觀與穿著上看出來，而是在要從他的行為、舉止與態度上來觀察，從文獻上歸納以下的幾個指標，可以提供當事人，判別對方是不是一個較有約會強暴傾向的人：

   （一）喜用污蔑性言語、立論、評論女性的人。

   （二）歧視看待女性而認為女性本就應該順服、依賴男性的人。

   （三）無視女性隱私，視侵犯女性空間為正常的人。

   （四）濫用藥物而酗酒者。

   （五）如果對方提出「非分」的要求，為當事人拒絕後，會立刻勃然大怒的人。

    總而言之，會有約會強暴傾向的人，是一個「不懂得尊重女性」的人。
約會防暴守則

   （一）女性應邀約會，對象雖是熟人，也應注意言行，切記保持莊重。

   （二）對於第一次約會的對象，個人生活背景、品性必須瞭解，不應貿然赴約。

   （三）與不太熟悉的對象約會，最好開始能有人陪伴前往。

   （四）赴約之前，對整個約會的全盤行程要充分瞭解，並對不恰當地點提議改

         變。約會的地點要盡量正派而安全。

   （五）約會之前，盡可能將約會對象、地點、預定返家時刻告知家人或親友。

   （六）與對方共進餐宴，盡量不要喝酒。雖非酒類，亦不要任意飲食不名飲料 

         或食物。

   （七）約會的時刻不宜太晚，約會的整個過程，亦不拖延到午夜或凌晨。

   （八）最好不要單獨前往對方宅邸，更不可隨便進入主人之房間或臥室。

    近年來，日益頻繁的性侵害案件，剝奪了女性生存的安全，但「多一份防備，少一份傷害」，希望大家要有預防「約會強暴」的常識，以減少甚至杜絕性傷害的發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資料錄自杏陵天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